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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辞职长期遇阻
公司无故不批可起诉

借用他人账户收租金，恶意逃避还债获刑罚

公司以情势变更为由辞退职工违法
机器采集取代人工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2010年7月1日， 刘啸入职公
司， 双方最后一次续签的劳动合
同期限至2025年6月30日 。 经核
实 ， 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期
间 ， 刘啸每月工资标准为24687
元 ； 2024年4月至11月期间 ， 刘
啸每月工资24737元 ； 此外 ， 其
2023年领取年终奖32017元。

2024年12月26日， 公司作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该通知
载明： “刘啸同志： 根据公司业
务开展需要， 你所在的岗位编制
已经撤销， 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 为此， 公司与你就劳动
合同变更、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
事宜进行过多次协商， 但未达成
一致……参照 《劳动合同法》 第
40条第3款规定 ， 公司现决定于
2024年12月26日与你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

刘啸不服公司解聘决定， 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申请， 请
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等费用。

庭审中， 公司辩称， 其原有
传统人工采集地图数据业务被AI
采集数据取代， 公司决定取消传
统地图业务并将主要业务转为为
汽车行业提供智驾 、 智云 、 智
舱 、 智芯等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
在此情况下， 刘啸所在的导航产
品部被取消 ， 其工作岗位被撤
销。 因双方无法就变更劳动合同
达成一致， 公司依据 《劳动合同
法 》 第40条第3款规定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 其中， 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是指公司取消传统地图
业务转为汽车行业解决方案提供
商。

为此， 公司提交2024年三季
度业绩报告及 2024年度业绩报
告、 基地项目汇总、 基地负责人
离职信息、 基地合同及退租协议
等予以证明。 其中， 2024年三季
度业绩报告及2024年度业绩报告
系公司披露的业绩信息， 均显示
为亏损； 基地项目汇总记载有基
地地点及主管姓名； 基地负责人
离职信息系统截屏， 显示有离职
人员姓名及所在部门， 其中包括
导航研发部、 产品企划部、 数据
运营部等； 基地合同及退租协议
显示有基地的租赁及退租情况。

刘啸对基地负责人离职信息

的真实性不认可， 对其他证据的
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刘啸主张其
任职部门为导航产品部产品管理
组 ， 其从事搜索服务产品支持 。
刘啸不认可公司所述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是解除其劳动合同的
前提， 其主张公司仅在地图数据
采集方式发生变化， 智能驾驶仍
需地图导航支持。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应向刘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791815.42元。

公司详解解聘缘由
意在规避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诉称，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 第40条第3款规定 ， “劳动
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是指劳动合同订
立后发生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变化， 致
使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全部或者
主要条款无法履行 ， 或者若继
续 履 行将出现成本过高等显失
公平的状况， 致使劳动合同目的
难以实现 。 市场经济环境以及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时代进步中不
可预知 、 无法预见亦不可控制
的， 属于上述法律条文规定中的
情势变更。

公司主张， 其经营策略和业
务的调整属于时代性的无法预见
的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 地图

数据的收集和生产工作被AI所取
代， 已不需要人工的作业员去采
集和制作， 因此， 若继续履行与
刘啸签订的劳动合同， 公司将出
现成本过高等对公司显失公平的
状况。 换言之， 此种情况下， 公
司与刘啸的劳动合同目的难以实
现。

公司认为， 地图行业受到AI
等科技手段的不断冲击， 传统的
人工采集模式以及单纯的地图商
模式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市场经
济的发展， 公司为了更好地生存
发展， 亦决策由传统地图商向汽
车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角色转
变。 在业务的转变过程中难以避
免的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打击， 公
司财务亏损严重。 经过公司内部
讨论并决定， 对公司组织架构进
行调整， 而刘啸所在部门原属于
导航产品部， 也因人工采集地图
导航业务已经被AI所取代不得不
撤销。

另外， 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合
同前与刘啸口头协商变更劳动合
同， 称其曾试图为刘啸内部协商
其他岗位， 但当时并未明确具体
岗位。 公司提交的系统沟通记录
显示， 公司负责人裴某曾向刘啸
询问沟通时间， 并希望了解刘啸
的诉求， 裴某曾向其提出N+1补
偿金及6天年假折现 。 刘啸对该
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主张
公司未与其协商变更劳动合同 ，
裴某与其沟通的只是解除劳动关
系方案 。 因公司构成违法裁员 ，

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科技推动企业发展
不应侵害职工权益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主张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指公司取
消传统地图业务转为汽车行业解
决方案提供商， 然而， 该主营业
务调整并非前述法律规定之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公司
主张原有传统人工采集地图数据
业务被AI采集数据取代， 属于地
图数据获取技术的更迭， 亦与公
司提交的基地项目汇总、 基地负
责人离职信息、 基地合同及退租
协议可相互印证， 但离职人员所
在部门均与刘啸所在部门不同 ，
不足以证明公司取消导航产品部
系基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
另外， 公司提交的系统沟通记录
仅可显示裴某曾尝试与刘啸沟
通， 曾提出补偿方案， 但未见有
变更劳动合同之协商信息 。 因
此， 一审法院确认公司与刘啸解
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判令公司
向刘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723337.53元。

公司提起上诉后， 二审法院
认为， 根据双方诉辩主张， 本案
争议焦点为公司解除与刘啸之间
的劳动合同是否构成违法。

公司主张公司因经营所需对
公司主营业务以及组织架构进行
了调整， 刘啸所工作的部门被撤
销， 解除与刘啸之间劳动合同属
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 其解
除行为不属于违法解除 。 对此 ，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所主张的客
观情况重大变化， 为公司因科技
发展、 市场变化等因素致使公司
作出经营策略与业务的调整， 但
公司作为市场主体， 本身即受市
场变化 、 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
响， 这些因素属于公司在正常经
营中应能预见的风险， 公司所述
的情形并非前述法律规定的 “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的范畴。

另外， 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
据证明其相关业务 、 组织架构
进行调整后 ， 与刘啸就劳动合
同变更事宜进行过协商， 其径行
以此为由解除与刘啸之间的劳
动 合 同 ， 不符合法律规定 。 综
上，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委任的

董事、 法定代表人。 由于
种种原因 ， 我曾向公司
提 交辞呈 ， 要求辞去董
事、 法定代表人职务， 尽
管此后我为确保公司的正
常经营不因我的辞职而陷
入停摆 ， 曾一直恪尽职
守， 但至今时隔三年公司
也一直没有作出过任何改
选决议， 更未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

请问 ： 在这种情况
下， 我该怎么办？

读者： 梁笑笑 （化名）

梁笑笑读者：
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更换董事、 法定
代表人。

本案涉及到涤除公司
董事、 法定代表人问题，
即通过司法程序更换董
事、 法定代表人。 之所以
如此， 是因为本案符合对
应条件：

一方面， 董事、 法定
代表人与公司之间根据公
司决议和同意任职而形成
的委任关系， 本质上源于
委托 ， 可以参照 《民法
典》 第九百三十三条规定
处理， 即： “委托人或者
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
合同。 因解除合同造成对
方损失的， 除不可归责于
该当事人的事由外， 无偿
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
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
直接损失， 有偿委托合同
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
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
以获得的利益。”

与之对应， 在董事 、
法定代表人依法行使解除
权， 但未实现解除效果的
情况下， 董事、 法定代表
人有权请求司法介入。 本
案中， 你向公司提交了辞
职报告， 却因公司不予理
睬而无法实现身份涤除，
自然具备诉的利益。

另一方面 ， 《公司
法》 第七十条规定： “董
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
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
年。 董事任期届满， 连选
可以连任。 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 或者董事在
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的， 在改
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董
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辞任
的， 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
公司， 公司收到通知之日
辞任生效， 但存在前款规
定情形的， 董事应当继续
履行职务。”

本案中， 你为确保公
司的正常经营不因你的辞
职而陷入停摆， 在提交辞
呈后一直恪尽职守， 这意
味着你已经承担善后、 忠
实、 勤勉义务。 而公司时
隔三年至今未作出过任何
改选决议， 更未申请办理
变更登记， 明显超出合理
期限， 因此， 你有权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更换公
司董事、 法定代表人。

廖春梅 法官

欠钱不还， 被法院判决还款
仍拒不履行。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
是， 该欠债人不仅不按规定报告
个人财产状况， 甚至借用他人账
户以现金方式收取租金， 以逃避
执行。 近日，房山区法院审理了这
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被告
人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案情】
2019年10月， 法院判决姚某

偿还吴某借款 128万元及利息 。
2020年8月，吴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法院冻结了姚某名下银行
账户，且查封了其名下的车辆。

在执行过程中， 姚某未按法

院要求如实报告个人财产状况 ；
为规避执行， 姚某要求承租人将
30.46万元的应收租金打入他人银
行账户； 在法院裁定冻结土地租
金， 向承租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书后， 姚某仍以现金形式收取租
金8万元 ； 在被要求将名下车辆
交出开至指定停车场时， 姚某也
未在限定时间交出车辆。

综上， 公诉机关认为， 姚某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 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024年11月， 姚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到案。

经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姚

某在法院强制执行期间， 不如实
报告个人财产情况， 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 隐匿、 转移财产38万余
元。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综合其犯
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 最终作出
判处姚某有期徒刑一年的判决。

【评析】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内容， 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准
则； 司法判决和裁定是维护公平
正义的重要防线， 承载着法律的
权威与尊严， 对社会秩序的稳定
和公民权益的保障起着关键作

用。 当事人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直接对抗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严
重危害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诚信 ，
依法应予严厉惩处。

本案中， 姚某借款百万却拒
不还款 ， 以现金形式收取租金 、
借用他人银行账户逃避执行， 法
院依法追究其拒不履行判决、 裁
定罪的违法行为并判处其一年
有期徒刑属罪有应得。 本案判决
表明 ，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判
决 、 裁定 ， 一经发生法律效力 ，
义务人都应当主动履行。 如若采
取转移财产、 逃避执行等对抗生
效裁判的行为， 终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房山区法院 索彦

人工采集地图数据被AI采集数据取代

在公司工作14年之后， 刘啸 （化名） 所在部门的工作
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他一直从事的人工采集地图数据
业务被AI采集数据所取代， 公司决定取消传统的地图业务
并将主营业务转为汽车智驾、 智云、 智舱、 智芯提供商。
如此一来， 他的工作岗位被撤销， 劳动合同也被解除。

刘啸认为， 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构成违法， 并称地图
数据采集方式发生变化， 不属于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
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即使公司业务变成为汽车智
能驾驶提供服务仍然需要地图导航的支持， 而他有能力继
续从事相应的工作。 因此， 他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公司所主张的情势变更系因科技发展、 市
场变化等因素致使其作出经营策略与业务的调整， 但公司
作为市场主体， 本身即受市场变化、 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
响， 这些因素属于公司在正常经营中应能预见的风险。 因
公司所述情形并非法律规定的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的范畴， 且其解聘刘啸违背法定
程序， 二审法院于7月11日判决支持刘啸的主张。


